
郑州大学学生奖励实施办法 

（校学生〔2017〕10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学生素质教

育，树立优良的校风学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以及《郑州大学学生管

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学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

本科生、研究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港澳台侨学生、留

学生等参照适用。 

    第三条  学校对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或者在

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新、锻炼身体及社会服务等方面

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条  学校对学生的表彰和奖励采取授予荣誉称号、颁

发奖学金等多种形式，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 

第二章  学生奖励的项目及方式 

    第五条  学生奖励的项目分为： 

    （一）大学生标兵奖； 

    （二）三好学生奖； 

    （三）优秀学生干部奖； 

    （四）社会服务先进个人奖； 



    （五）大学生科技创新奖； 

    （六）先进班集体奖； 

    （七）优秀毕业生奖（含毕业生主题教育活动奖）；  

    （八）国防奖学金；  

    （九）优秀学生奖学金； 

    （十）研究生“三助”奖学金； 

    （十一）大学生文化体育活动优胜奖； 

    （十二）研究生优秀科研奖； 

（十三）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奖； 

（十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奖。 

    第六条  学生奖励项目的表彰和奖励方式分为： 

    口头表扬、通报表彰、授予荣誉称号等。授予荣誉称号的

学生及集体，学校颁发荣誉证书（或者奖状、奖章、奖杯、锦

旗等），并视其情况，颁发奖品或者奖金。 

第三章  学生奖励的条件及办法 

    第七条  学生能够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模范遵守《高

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和规定，

且符合相应奖励项目条件者，学校分别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大学生标兵奖、三好学生奖、优秀学生干部奖、



优秀毕业生奖（含毕业生主题教育活动奖）以及先进班集体奖，

是学校对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以及学生集体给予

的综合荣誉表彰和奖励。其中，大学生标兵奖是学校设立的个

人最高荣誉奖项。 

    大学生科技创新奖、大学生文化体育活动优胜奖、研究生

优秀科研奖、大学生社会服务活动先进个人奖以及大学生社会

服务活动先进集体奖，是学校对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

创新、锻炼身体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集

体给予的单项荣誉表彰和奖励。 

    优秀学生奖学金、研究生“三助”奖学金，是学校对在德、

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且表现突出、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

的综合表彰和奖励。 

    国防奖学金，学校按照有关政策对国防生给予的综合表

彰、资助和奖励。 

    第九条  本办法中所列学生各种奖励项目的具体评选办

法，由学生处、研究生院等部门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并贯彻落实。 

第四章  学生奖励的程序及管理职责 

    第十条  对学校统一要求评选的学生奖励项目，首先由学

生班级进行民主评议，学生监督委员会监督，经学生所在院

（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并签署意见后，报学校审批。 

    第十一条  学生处负责审核研究全校普通本科学生的奖

励，报学校主管领导批准并签署表彰和奖励决定，授予相应的

荣誉称号；研究生院负责审核研究全校研究生的奖励，报学校



主管领导批准并签署表彰和奖励决定，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 

    第十二条  学校有关部门分工如下： 

    （一）学生处、研究生院负责大学生标兵奖、三好学生奖、

优秀学生干部奖、大学生科技创新奖、先进班集体奖的评选； 

    （二）学生处、研究生院、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指导中心

负责优秀毕业生奖的评选； 

    （三）学生处、研究生院、校团委负责大学生文化体育活

动优胜奖的评选； 

    （四）学生处、研究生院、校团委负责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先进集体及个人奖的评选； 

    （五）学生处负责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选； 

    （六）学生处、选培办负责国防奖学金的评选； 

    （七）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三助”奖学金、研究生优秀科

研奖的评选。 

    第十三条  对学生获得的校级及以上奖励材料，由学生

处、研究生院负责真实完整地归入学生本人档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学生因同一种事由不能同时获得两种或者两

种以上奖学金。 

    第十五条  学生有其他突出先进行为，本办法未列入的，

可以依据本办法原则，参照本办法相近条款及精神，经学生处

或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报学校批准，给予相应的表彰和奖励。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郑州大学普通



本专科学生奖励暂行条例》（校学生〔2010〕4 号）同时废止。

学校其他有关学生奖励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

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郑州大学学生处、研究生院负责解

释。 


